附件一：

1.光源底座有锁紧保护装置；
2.功率:≥775W；
3.输出方式:连续输出；
4.中心功率密度(常温)≥230mw/cm2；
5.红外波长范围:≥590nm;≤1400nm；
6.照射光斑直径(距离滤镜表面32cm处)≥72cm；

7.照射光斑面积(距离滤镜表面32cm处)≥4000cm2；
8.设备有可调定时器；
9.定时器时间范围≥50分钟；
10.设备应具有水滤夹层过滤器，水夹层过滤器(水冷滤光片)；
11.运输实验(重载车辆)，光功率密度≥223mw/cm2 以上；
12.过滤器直径≥97mm；
13.治疗装置配有定距杆；
14.定距杆长度≥32厘米；
15.照射治疗深度≥21厘米；
16.设备连续工作时间≥50分钟；

17.有机物表面连续照射温度不超过 41℃；
18.设备具备倾倒防护装置，安全切断装置；

19.低温实验(0℃)，光功率密度≥225mw/cm2以上；
20.高温实验(40℃)，光功率密度≥224mw/cm2 以上。

